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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 2019 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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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介绍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证券简称：*ST 兆新，

证券代码：002256） 于 2020 年 7 月 16 日、7 月 17 日连续两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 1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的情况。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相关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现将有关情况

说明如下：
1、2020 年 6 月 23 日至 2020 年 7 月 17 日，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市彩虹创

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虹集团”）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共 65,009,706 股解
除轮候冻结，占其持有公司总份总数的 37.86%，彩虹集团目前已进入破产程序并
已选任破产管理人。

2、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15 日披露了《2020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预计 2020 年上
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 3,830.25 万元–7,600.86 万元。 本次
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2020 年半
年度报告为准。

3、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
公司与深圳科恩斯实业有限公司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由于公司没有履行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将公司纳入失信名单。 截至目前，公司尚
未收到相关法律文书，经公司与罗湖法院核实情况，罗湖法院未向公司送达失信名
单决定书等相关法律文书。 罗湖法院在未向公司送达失信名单决定书等法律文书
且未给予一定宽限期限的情况下， 便将公司纳入失信名单的执行措施未遵循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正在积极协商妥善的解决办法，尽快向罗湖法院申请撤出失
信被执行人名单，消除负面影响。

4、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的事项。
5、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

响的未公开重大信息。
6、近期公司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其他重大变化。

7、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也不
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8、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公司
股票。

9、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信息披露规定的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经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事项外，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
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
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截至目前，陈永弟先生个人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494,406,779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26.26%；累计被质押股数为 494,007,1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6.24%，占其合
计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9.92%；合计被司法冻结股数为 494,406,779 股，占其合计
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100.00%；合计被轮候冻结数为 4,023,037,073 股，占其合计持
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813.71%。

陈永弟先生与沈少玲女士（二人为夫妻关系）持有彩虹集团 100%股权，彩虹集
团持有公司股份 171,704,85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9.12%，目前彩虹集团已进入破产
程序并已选任破产管理人。

2、截至目前，陈永弟先生所持公司股份已全部被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若上述
被冻结股份被司法处置，可能导致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
稳定的风险。

3、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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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5 月 18 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的《关于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报的问询函》（中小板年报问询函【2020】第 78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公司收到函件后高度重视，针对年报问询函中提及的事项，公司会同年审会计师进
行了认真核查及分析，现将相关问题回复公告如下：

一、关于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会计差错更正
1、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你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

保留意见加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事项段的审计报告， 涉及事项为相关应收
账款保理业务缺乏商业实质，金额 3,474.65 万元。 年报显示，你公司对上述事项予
以差错更正，并于 2017、2018 年度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合计 1,423.68 万元。

《内部控制鉴证报告》显示，因相关短期融资未履行审议程序、应收账款保理业
务缺乏商业实质，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你公司 2019 年财务报
告内部控制有效性出具了否定意见的鉴证报告。

（1）请说明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该款项可收回金额的测算过程，各期坏账准
备的计提情况，对报表项目的影响，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合理，并说明截至回函
日上述款项收回情况。 请审计机构就上述款项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合理性发表意
见，并说明以前年度针对保理业务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未能在当期发现保理业务缺
乏商业实质的原因。

公司回复：
2017 年 12 月，公司子公司深圳市虹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虹彩公

司”）、嘉兴市彩联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兴彩联”）分别和深圳前海石
泓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理公司”）签订了《无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合
同》，分别将 2,924.56 万元、550.09 万元的应收账款（合计 3,474.65 万元）通过无追
索权的方式转让给保理公司，融资总额为 3,300 万元。 2019 年 4 月，深圳市彩虹创业
集团有限公司向上述应收账款的受让方履行了差额补足责任。

现公司针对以上事项进行了前期差错更正： 更正 2017 年终止确认应收账款的
账务处理，冲回确认的财务费用 108.74 万元，冲回预付款项 3,366 万元，并于 2017、
2018 年度分别计提应收账款坏账准备 733.06 万元、690.63 万元， 合计 1,423.69 万
元；2019 年 4 月，公司在深圳市彩虹创业集团有限公司履行了差额补足责任时终止
确认应收账款，并将超过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 1,314.94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

2017 年度至 2019 年度该款项可收回金额的测算过程：
公司 2017 年涉及保理业务的应收账款 3,474.65 万元， 主要款项形成于以前年

度，2017-2018 年度按信用风险组合采用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 款项的各期期
末账龄、坏账准备及可收回金额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期末账龄 计提比例
2017 年年末 2018 年年末

期末金额 坏账准备金
额 可收回金额 期末金额 坏账准备金

额 可收回金额

1-6 个月 0% 1,520,000.00 1,520,000.00
7 -12 个
月 3%

1-2 年 10% 8,429,475.75 842,947.58 7,586,528.17 1,520,000.00 152,000.00 1,368,000.00

2-3 年 20% 19,704,470.74 3,940,894.15 15,763,576.5
9 8,429,475.75 1,685,895.15 6,743,580.60

3 年以上 50% 5,093,482.11 2,546,741.06 2,546,741.05 24,797,952.8
5 12,398,976.43 12,398,976.42

合计 ——— 34,747,428.60 7,330,582.79 27,416,845.8
1

34,747,428.6
0 14,236,871.58 20,510,557.02

本次调整对财务报表主要项目影响如下：
调整金额（元）

2017 年

应收账款 27,416,845.82

财务费用 -1,087,428.60

预付账款 -33,660,000.00

资产减值损失 7,330,582.78

未分配利润 -6,243,154.18

2018 年

应收账款 20,510,557.02

预付账款 -33,660,000.00

未分配利润 -13,149,442.98

资产减值损失 6,906,288.80

由于 2017 年公司与保理公司签订了《无追索权国内保理业务合同》，通过无追
索权的方式转让给保理公司， 因此公司不了解保理业务完成后该批应收账款之后
的实际收款情况， 该保理业务涉及的相关公司也未告知公司相关应收账款的回款
情况。

年审会计师回复：
1、上述款项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合理性
由于公司难以准确评估保理合同对应的应收账款在相应各期期末的可回收情

况，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时，采用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准备。 审计中我们无法就上述
应收账款在相应各期期末的可回收金额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我们无法判断
上述款项坏账准备计提的充分合理性。

2、 以前年度针对保理业务所执行的审计程序及未能在当期发现保理业务缺乏
商业实质的原因

2017 年审计中，我们主要执行了以下程序：
（1）向保理公司实施函证。 保理公司回函对该保理业务的交易情况、主要合同

条款以及是否与公司及关联方不存在其他债权债务关系均予以了确认；
（2）获取了保理合同下应收账款客户盖章的《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及收讫函，

未见异常；
（3）向保理合同下应收账款主要客户进行函证，函证金额占比 75%，均已收到回

函，回函对债权债务转移金额、受让方、《应收账款转让通知书》收讫等情况均予以
了确认；

（4） 检查公司当期收款的银行回单以及账面记录， 确认相关保理业务已经完
成，并于当期收到保理公司的全部保理融资款项；

（5）检查保理公司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未见异常；
（6）检查保理合同，根据关键条款判断，该保理业务为不附追索权的应收账款

保理业务。
2017 年审计时，我们按照审计准则执行了上述审计程序，获取了充分、适当的

审计证据，由于我们没有权限检查交易对手的资金流水，未能在当期发现上述保理
业务缺乏商业实质。 2019 年审计时，我们获取了其他外部证据，并结合公司自查情
况使我们发现上述保理业务缺乏商业实质。

（2）2020 年 4 月 24 日， 审计机构对你公司原财务报表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
审计报告。 请审计机构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黄涛、兰滔对比说明在对公司内部控制出
具了否定意见的鉴证报告情况下， 重新审计前判断未发现错报对财务报表可能产
生的影响具有广泛性而重新审计后判断未发现错报仅具有重大性而不具有广泛性
的依据及合理性。

年审会计师回复：
1、重新审计前未发现错报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具有广泛性
兆新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批准报出 2019 年

度财务报表及附注（“原财务报表及附注”），我们于 2020 年 4 月 22 日出具了“勤信
审字【2020】第 0905 号”审计报告（“原审计报告”），审计意见类型为无法表示意见，
涉及事项包括：一、兆新股份董事会不能保证所提供的财务报表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二、兆新股份未提供青海锦泰钾肥有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减值测算的合
理依据；三、我们无法对兆新股份 2017 年 12 月办理的应收账款无追索权国内保理
业务的相关事项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四、我们无法判断诉讼、对外投资业绩
补偿及投资违约事项对财务报表的影响。

由于公司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无法保证原财务报表及附注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或者无法发表意见，我们无法获取充分的审计证据以确信公司已履
行财务报表编制和列报的责任，并在此基础上向我们提供相关信息，因此，我们认
为事项一对原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具有广泛性；事项二、三、四对原财务报表
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 上述事项一至四可能对财务报表的累积影响不限于特定要
素、账户或项目，因此，我们认为，重新审计前未发现错报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
响具有广泛性。

2、重新审计后判断未发现错报仅具有重大性而不具有广泛性的依据及合理性
兆新股份于 2020 年 4 月 26 日收到深圳证监局下发的〔2020〕64 号《深圳证监局

关于对深圳市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采取责令改正措施的决定》，要求公司对导致
审计报告无法表示意见事项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切实整改和纠正， 重新编制 2019 年
年报，并由审计机构对重新编制的 2019 年度财务报告重新审计。

兆新股份在对相关事项进行整改和纠正的基础上， 重新编制了 2019 年度财务
报告。针对事项一，管理层签署了重新编制的 2019 年度财务报告以及认可其对财务
报表编制责任的书面声明，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了重新编制的 2019 年度财务报
告； 针对事项二， 公司在测算基础上对青海锦泰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进行了调
整，计提减值准备 8,212 万元；针对事项三，重新编制的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对该事
项进行了前期差错更正，并在财务报表附注中进行了披露；针对事项四，公司在对
存在的诉讼、对外投资业绩补偿及投资违约事项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对相关披露进
行了修改与完善。

根据我们对公司重新编制的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实施的审计程序及情况， 我们
认为，除事项三审计中无法就应收账款在相应各期期末的可回收金额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外，其他事项对财务报表产生的重大影响已经消除，同时事项三对财
务报告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泛性。

2、《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的公告》显示，“湖州吴兴童装环境综合

整治配套产业园 6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自 2017 年起存在减值迹象，你公司未
进行减值测试；“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梅山村养殖基地 20MW 光伏发电项目” 未获
得国家光伏电站年度建设规模指标，你公司确认了国家补贴电费收入。 请你公司分
别说明上述事项各年度的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对报表项目的影响。 请审计机构说明
针对上述事项所执行的审计程序，是否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未在当期发现
上述会计差错的原因。

公司回复：
事项①， 湖州吴兴童装城环境综合治理配套产业园 6MW 分布式光伏项目，于

2015 年 10 月开始建设。 2016 年项目 EPC 总包方通知公司，该项目因工程纠纷已暂
时停工。

该工程是屋顶分布式电站， 售电模式为余电上网， 即除了销售给工商用户外，
剩余电量可以上网出售给国家电网公司。 销售给工商用户的业主电价要高于国家
规定的脱硫煤标准电价。 浙江省内用电局面一直较紧张，当地政府对光伏项目的支
持力度一直大于国内其他地区，电力销售情况良好。 由于光伏组件价格近年出现较
大下跌，继续建设的工程成本将较预期有明显下降。 预期项目建成，仍然可取得较
好收益，因此公司前期未对该项目计提减值。 EPC 总包方一直在推动项目建设，但
实际推进缓慢，导致该项目预期收益有所下降，经测算，公司对 2018 年度财务数据
进行了追溯调整，对财务报表主要项目调整如下：

调整金额（元）

2018 年

资产减值损失 5,647,400.00
在建工程 -5,647,400.00
未分配利润 -5,647,400.00

事项②， 公司全资孙公司合肥晟日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晟
日”） 持有运营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梅山村养殖基地 20MW� 光伏发电项目，2017
年依据安徽省物价局皖价商函【2016 年】52 号文及《光伏电站购售电合同》确认国家
新能源补贴收入。

2018 年 5 月 31 日，国家发布《2018 年光伏发电有关事项的通知》，对光伏补贴
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由于安徽省 2016 年 6 月 30 日之后在建和并网的光伏电站建设
项目超出国家核定建设指标，基于谨慎性原则，合肥晟日从 2018 年起不再确认国家
新能源补贴收入，并将 2017 年确认的国家新能源补贴全额计提了坏账准备。

公司对 2017 年、2018 年度财务数据进行了追溯调整，对财务报表主要项目调整
如下：

调整金额（元）

2017 年

营业收入 -7,221,624.31
应收账款 -8,449,300.4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27,676.13
未分配利润 -7,221,624.31

2018 年

未分配利润 1,227,676.13
资产减值损失 -8,449,300.44

其他非流动资产 1,227,676.13

2020 年 5 月 11 日，公司收到安徽省能源局文件，对合肥晟日其中 8.55MW 光伏
发电项目建设规模予以调整确认。

年审会计师回复：
1.�“湖州吴兴童装环境综合整治配套产业园 6MW 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各年

度的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对报表项目的影响。
针对该项目，当期我们主要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获取工程项目的 EPC 合同、项目备案证等项目建设手续文件，以确定项目

建设的真实、合法性。 童装城项目通过 EPC 工程总包方式建设，位于湖州市南太湖
高新技术产业园吴兴童装环境综合整治配套产业园，为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取得
当地发改委的建设备案文件，并开工建设；

（2）对在建工程进行实地走访、盘点，了解工程目前的状况。 通过走访在建工程
项目，我们了解到童装城项目建设已完成大部分，现场设备良好，运维人员介绍童
装城开发商将商铺对外转让给众多主体，各方利益不一，建设受阻，公司与总包方
沟通协调，计划继续推进建设；

（3）检查项目建设相关支出的原始凭据，判断项目支出的真实性及会计处理的
准确性；

（4）了解项目电价并分析项目效益。 审计过程中，我们获取了同地区光伏项目
售电合同、 销售情况等信息， 项目所在地同类电站的自发自用电价约为 0.75 元
/Kwh 的水平，虽然项目建设受阻，但项目建成后，整体效益仍较好。 我们通过上述
审计程序已获得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未发现原因是当期基于我们对项目情况的
了解、 公司预计项目建成后仍然可取得较好收益的判断以及我们实施审计程序的
结果，当期我们认为该项目发生减值可能性较低。 但后续该项目实际推进缓慢，导
致该项目预期收益有所下降。

2.� “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梅山村养殖基地 20MW 光伏发电项目” 国家补贴电
费收入各年度的会计差错更正情况，对报表项目的影响。

我们针对“安徽省庐江县白湖镇梅山村养殖基地 20MW 光伏发电项目”当期国
家补贴电费收入确认实施了以下审计程序：

（1）复核公司国家补贴电费收入确认的会计政策，公司按照国家发改委《国家
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
[2013]1638 号）（简称：《价格通知》）的规定，光伏电站标杆上网电价高出当地燃煤机
组标杆上网电价（含脱硫等环保电价）的部分，通过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予以补贴。
公司将符合《价格通知》规定的已备案并网的光伏电站，按上述差价确认国家可再
生能源电价收入；

（2）检查电价相关的支持性文件，包括：安徽省物价局《关于合肥晟日太阳能发
电有限公司等企业上网电价的函》（皖价商函[2016]52 号）、合肥晟日与国网安徽省
电力公司庐江县供电公司（以下简称国网合肥）签订《光伏电站购售电合同》（合同
编号：8368909078，以下简称“购售电合同”）、并网验收报告、2015 年 11 月取得的合
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备案文件（发改备 [2015]507 号）以及梅山村项目于 2015
年 12 月纳入安徽省能源局下达的建设规模配置目录的文件（皖能源新能 [2015]70
号），以判断项目预期可取得电价补贴资格，相关补贴金额的计量是否符合电价通
知的规定；

（3）对项目纳入建设规模的情况进行了解。 梅山村项目于 2015 年备案，2016 年
12 月投运，并于 2015 年 12 月纳入安徽省能源局下达的建设规模配置目录内（皖能
源新能[2015]70 号），根据安徽省能源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完善“先建先得”
分布式光伏电站建设管理的通知》（皖能源新能[2016]13 号）第一条明确：“先建先得
地面分布式光伏电站， 原则上以 35 千伏及以下电压等级接入电网， 且单个项目容
量不超过 2 万千瓦。 项目建成后，按照并网先后顺序，滚动纳入国家安排我省的年
度建设规模”。 梅山村项目由安徽省发改委按已公示项目的投运时间的先后顺序，
滚动纳入国家安排安徽省的年度建设规模， 由于安徽省使用的建设规模超出国家
能源局的分配，该电站当期尚未在国家能源局下达的年度建设规模的范围之内。 公
司基于上述情况，认为梅山村电站申请补贴的手续完备，预计随着建设规模的逐次
下达，其最终可进入国家能源局建设规模，获取国家补贴电费；

（4）获取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完善陆上风电光伏发电上网标杆电价政
策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3044 号）， 以确定 2017 年收入确认的电价与当年的电
价通知不存在差异；

（5）检查光伏电站与电网企业的上网电量结算单，确定电量无误。
综上，审计中我们已对该事项获取了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未发现原因是当

期我们认为公司根据当时的相关政策， 预计可纳入国家建设规模并获取国家补贴
电费的判断具有合理性。

二、关于有息负债与银行存款
3、年报显示，你公司 2018 年、2019 年有息负债（短期借款 + 长期借款 + 应付债

券 +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 长期应付款）余额为 5.25 亿元、8.23 亿元；财务费
用为 1.28 亿元、1.46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例为 21.24%、33.88%，其中，利息支出分
别为 1.38 亿元、1.47 亿元。

（1）请结合你公司有息负债及资金拆借情况，详细说明利息支出的具体构成，
包括但不限于债权人、借款金额、借款期限、借款利率、已偿还金额及利息、尚需偿
还金额及利息、是否存在担保或抵押、是否逾期等，以及每笔借款的具体用途，利息
支出占比较高的原因及合理性。

公司回复：
1、公司 2018 年、2019 年有息负债及资金拆借情况如下：
单位：元

会计科目 2019 期末余额 2018 期末余额

短期借款 - 130,0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借款 12,500,000.00 12,500,000.00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应付款 108,789,408.36 96,478,216.85

长期借款 564,428,000.00 68,750,000.00

长期应付款 （融资租赁款-租金及相关利息费用） 136,847,699.10 217,181,404.20

其他应付款--非银行机构借款 85,000,000.00 361,569,452.00

合计 907,565,107.46 886,479,073.05

会计科目 2019 年发生额 2018 年发生额

财务费用 146,106,324.66 128,197,498.11

其中：利息支出 146,900,434.72 138,331,295.25

营业收入 431,282,903.18 603,628,902.58

财务费用/营业收入 33.88% 21.24%

利息支出/营业收入 34.06% 22.92%

2、公司 2018 年、2019 年利息支出构成数据表如下：

单位：元

债权人 借款金额 合同期
限

借款
利率

2018 年度
利息 备注 担保或抵押 借款用途

中广核 国际 融
资 租赁 有限 公
司

100,000,000.
00 8 年 8.86%

/年
5,284,010.

52

合 肥 永 聚 公 司
100%股权 、电费
收入权质押 ，兆
新 能 源 提 供 连
带担保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用于经营开支

广西融 资租 赁
有限公司

260,000,000.
00 3 年 13.53

%/年
18,943,33

8.82

新 余 德 佑 和 惠
州 中 至 正 公 司
100%股权质押 、
电 费 收 入 权 质
押 、电站设备及
附属设施质押 ，
兆 新 能 源 提 供
连带担保

用于经营开支

兴业银行 100,000,000.
00 8 年 5.39%

/年
4,985,380.

24

合 肥 晟 日 公 司
电 费 收 入 权 质
押 、电站设备及
附属设施质押 ，
兆 新 能 源 提 供
连带担保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用于经营开支

平安国 际融 资
租赁 （天津 ）有
限公司

48,500,000.0
0 8 年 11.14

%/年 964,569.42

湖 州 晶 盛 公 司
100%股权质押 、
电 费 收 入 权 质
押 、电站设备及
附属设施质押 ，,
兆 新 能 源 提 供
连带担保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用于经营开支

鲁锦泉 25,000,000.0
0 5 天 0.25%

/天 312,500.00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过桥资金

中建投 租赁 有
限责任公司

115,520,000.
00 3 年 9.95%

/年 359,899.69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深圳兴 鑫贸 易
有限公司

200,000,000.
00 2 个月 2% /

月
20,258,06

4.52

实 际 借 款 天 数
423 天 ，2018 年
计 息 155 天 ，
2019 年计息 268
天，无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还厦门银行 2 亿

苏俊豪 12,000,000.0
0 2 个月 3% /

月
1,660,645.

16

实 际 借 款 天 数
408 天 ，2018 年
计 息 141 天 ，
2019 年计息 267
天，无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还 中 国 银 行 3000
万

深圳解 新投 资
投资有限公司

8,000,000.00 3 个月 3% /
月

6,371,612.
90

其 中 800 万 实
际借款 256 天 ，
2018 年 计 息
141 天 ，2019 年
计息 115 天 ；其
中 1204 万计 息
249 天 ，2018 年
计 息 134 天 ，
2019 年计息 115
天 ； 其 中 2796
万计息 438 天 ，
2018 年计息 134
天 ，2019 年计息
304 天 ，无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还 中 国 银 行 3000
万

40,000,000.0
0 3 个月 3% /

月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还 兴 业 银 行 4000
万

深圳宝 达金 融
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00.0
0 3 个月 1.25%

/月 983,871.00 实 际 借 款 120
天 ，无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还 招 商 银 行 2000
万

深圳托 吉斯 投
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
00 2 个月 3% /

月
10,312,90

3.00
实 际 借 款 105
天 ，无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还 浦 发 银 行 1.89
亿深圳解 新投 资

投资有限公司
89,000,000.0

0 2 个月 3% /
月

10,246,03
5.85

其中 5157 万 实
际借款 229 天 ，
2018 年 计 息
109 天 ，2019 年
计 息 120 天 ；
3743 万 实 际 借
款 109 天 ，无罚
息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深圳宝 达金 融
服务有限公司

20,000,000.0
0 3 个月 3% /

月
1,822,580.

65 实际借款 93 天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还 民 生 银 行 2000
万

深圳宝 达金 融
服务有限公司

40,000,000.0
0 3 个月 3% /

月
3,096,774.

29 实际借款 79 天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还 光 大 银 行 4000
万

深圳解 新投 资
投资有限公司

10,000,000.0
0 3 个月 3% /

月 638,709.68 实际借款 65 天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还 民 生 银 行 3000
万

深圳解 新投 资
投资有限公司

60,000,000.0
0 3 个月 3% /

月
3,067,741.

94 实际借款 52 天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还 兴 业 银 行 6000
万

深圳托 吉斯 投
资有限公司

26,000,000.0
0 1 个月 3% /

月
1,069,354.

84
实 际 借 款 42
天 ，无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还 招 商 银 行 3000
万

深圳兴 鑫贸 易
有限公司

50,000,000.0
0 2 个月 3% /

月 870,967.74

实 际 借 款 279
天 ，2018 年计息
18 天 ，2019 年
计息 261 天 ，无
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还 渤 海 银 行 5000
万

兴业银行

60,000,000.0
0 1 年

5.437
5% /
年 4,251,762.

48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40,000,000.0
0 1 年 5.655

%/年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光大银行

60,000,000.0
0 1 年

5.350
5% /
年 2,894,345.

00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用于经营开支

40,000,000.0
0 1 年

5.350
5% /
年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用于经营开支

光大银行

60,000,000.0
0 1 年 6.09%

/年
2,820,008.

30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贷款合同续约

40,000,000.0
0 1 年

5.872
5% /
年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贷款合同续约

民生银行 80,000,000.0
0 1 年

5.002
5% /
年

1,267,300.
02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民生银行

30,000,000.0
0 6 个月

5.437
5% /
年 1,291,406.

24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2018 年新增 ，2018
年还清 ，用于经营
开支

20,000,000.0
0 153 天

5.437
5% /
年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2018 年新增 ，2018
年还清 ，用于经营
开支

建设银行 100,000,000.
00 1 年

5.002
5% /
年

528,041.66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广发银行 78,000,000.0
0 1 年 4.785

%/年
2,139,729.

17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农业银行

30,000,000.0
0 1 年 4.437

%/年

547,230.00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60,000,000.0
0 1 年 4.437

%/年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中信银行 100,000,000.
00 1 年 5.307

%/年 265,350.00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中信银行

35,000,000.0
0 1 年 5.655

%/年
2,555,745.

85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2018 年新增 ，2018
年还清 ，用于经营
开支

15,000,000.0
0 1 年 5.655

%/年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2018 年新增 ，2018
年还清 ，用于经营
开支

中国银行 30,000,000.0
0 1 年 5.22%

/年 961,350.00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招商银行

20,000,000.0
0 1 年 5.22%

/年
2,102,500.

00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30,000,000.0
0 1 年 5.22%

/年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平安银行 50,000,000.0
0 1 年 5.65%

/年
2,329,687.

33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平安银行 30,000,000.0
0 6 个月 6.53%

/年 370,033.33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补充流动资金

浦发银行

140,000,000.
00 1 年 5.655

%/年
7,676,106.

71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49,000,000.0
0 1 年

5.872
5% /
年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渤海银行 50,000,000.0
0 1 年 5.655

%/年
2,725,395.

86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清 ，
用于经营开支

厦门国际银行 200,000,000.
00 1 年 6.525

%/年
6,427,777.

80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2018 年新增 ，2018
年还清 ，用于经营
开支

浙商银行 45,000,000.0
0 1 个月 4.13%

/年 5,981.25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2018 年新增 ，2018
年还清 ，用于经营
开支

浙商银行 45,000,000.0
0 1 个月 4.13%

/年 161,493.75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2018 年新增 ，2018
年还清 ，用于经营
开支

浙商银行 45,000,000.0
0 1 个月 4.13%

/年 167,475.00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2018 年新增 ，2018
年还清 ，用于经营
开支

莱华商 置有 限
公司

1,080,000,00
0.00 3 天 9.8% /

年
2,298,955.

55

担 保 方 收 取 担
保 费 0.056% /
日 ，计息 3 天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补 充 日 常 营 运 资
金及偿还债务等

深圳亚 太科 网
技 术服 务有 限
公司/鲁锦泉

60,000,000.0
0 5 天 2‰ /

天 480,000.00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过桥资金

深圳解 新投 资
有限公司

500,000,000.
00 1 天 2.5‰

/天
1,250,000.

00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过桥资金

鲁锦泉 118,000,000.
00 1 天 2.5‰

/天 295,000.00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过桥资金

中国银行 5,000,000.00 1 年 6.03%
/年 223,612.50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款 ，
用于经营开支

中国银行 2,000,000.00 1 年 6.03%
/年 106,195.53 截止目前 ，合同

已执行完毕

以 前 年 度 签 订 合
同 ，2018 年 还 款 ，
用于经营开支

其他单据费用 939,851.66

合计 4,671,020,00
0.00

138,331,29
5.25

单位：元

债权人 借款金
额

合
同
期
限

借
款
利
率

截至
2019

年底已
还本金

2019
年度利

息
备注

未履行完毕的融资合同
情况

担保或抵押
情况

是
否
逾
期

借款用
途累计

已付
利息

未还本
金（至
合同期
末 ）

未还利
息（至
合同期
末 ）

广西融
资租赁
有限公
司

260,00
0,000.0
0

3
年

13.5
3%/
年

170,00
0,000.0
0

15,948,
087.60

34,89
1,426.
42

90,000,0
00.00

9,696,4
15.12

新余德佑和
惠州中至正
公司 100%
股权质押、
电费收入权
质押、电站
设备及附属
设施质押，
兆新能源提
供连带担保

是

以前年
度签订
合同，用
于经营
开支

中广核
国际融
资租赁
有限公
司

100,00
0,000.0
0

8
年

8.86
%/
年

51,481,
552.73

4,446,5
05.58

25,23
6,417.
66

48,518,4
47.27

7,309,5
59.09

合肥永聚公
司 100%股
权质押、电
费收入权质
押兆新能源
提供连带担
保

否

以前年
度签订
合同，用
于经营
开支

平安国
际融资
租赁
（天津）
有限公
司

48,500,
000.00

8
年

11.1
4%/
年

10,178,
217.51

5,167,4
66.46

6,132,
035.8
8

38,321,7
82.49

12,359,
633.76

湖州晶盛公
司 100%股
权质押、电
费收入权质
押、电站设
备及附属设
施质押 ，兆
新能源提供
连带担保

否

以前年
度签订
合同，用
于经营
开支

兴业银
行

100,00
0,000.0
0

8
年

5.39
%/
年

31,250,
000.00

4,236,7
64.59

11,77
8,087.
77

68,750,0
00.00

11,116,
875.00

合肥晟日公
司电费收入
权质押 、电
站设备及附
属设施质
押 ，兆新能
源提供连带
担保

否

以前年
度签订
合同，用
于经营
开支

深圳金
盛融资
租赁有
限公司

5,000,0
00.00

2
年

23.4
7%/
年

500,00
0.00

227,28
7.77

227,2
87.77

4,500,00
0.00

698,25
5.55

金华兆晟公
司 100%股
权质押、电
费收入权质
押、电站设
备及附属设
施质押 ，兆
新能源提供
连带担保

否 用于经
营开支

深圳金
盛融资
租赁有
限公司

25,000,
000.00

2
年

23.4
7%/
年

2,500,0
00.00

1,136,4
38.91

1,136,
438.9
1

22,500,0
00.00

3,491,2
77.77

义乌永聚公
司 100%股
权质押、电
费收入权质
押、电站设
备及附属设
施质押 ，兆
新能源提供
连带担保

否

用于经
营开支，
部分偿
付非银
借款本
息

深圳腾
建实业
有限公
司

30,000,
000.00

1
个
月

1.25
%/
月

30,000,
000.00

1,125,0
00.00

实 际 借 款
93 天 ，无罚
息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南山法
院扣款

深圳腾
建实业
有限公
司

100,00
0,000.0
0

3
个
月

1.25
%/
月

100,00
0,000.0
0

5,633,3
33.33

其 中 2400
万借款 123
天 ，7600 万
借 款 143
天，无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还光大
银行 1
亿

深圳腾
建实业
有限公
司

25,000,
000.00

3
个
月

1.25
%/
月

25,000,
000.00

1,108,8
70.97

实 际 借 款
109 天 ， 无
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付广西
租赁租
金

深圳腾
建实业
有限公
司

15,000,
000.00

3
个
月

1.5%
/月

15,000,
000.00

562,50
0.00

实 际 借 款
78 天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付广西
租赁租
金

深圳兴
鑫贸易
有限公
司

9,200,1
00.00

2
个
月

3%/
月

9,200,1
00.00

1,786,0
06.51

实 际 借 款
198 天 ， 无
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华力特
案件资
产保全

深圳兴
鑫贸易
有限公
司

25,000,
000.00

6
个
月

3%/
月

25,000,
000.00

3,850,0
00.00

实 际 借 款
157 天 ， 无
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付广西
租赁租
金

深圳兴
鑫贸易
有限公
司

30,000,
000.00

6
个
月

3%/
月

30,000,
000.00

4,350,0
00.00

实 际 借 款
148 天 ， 无
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还平安
银行
3000 万

东莞信
托有限
公司

508,17
8,000.0
0

3
年

1.5%
/月 - 22,682,

749.00

22,68
2,749.
00

508,178,
000.00 注

深圳永晟及
其五家全资
子公司 （佛
山中盛、围
场、宁夏揭
阳中源、河
南协通、永
新海鹰 ）的
100%股权作
质押担保 ，
以深圳市宝
安区石岩镇
的 24 套房
产及上述五
家全资子公
司的相关设
备作抵押担
保

是
偿还非
银机构
借款

深圳科
恩斯实
业有限
公司

65,000,
000.00

3
个
月

2%/
月 - 3,250,0

00.00

3,250,
000.0
0

65,000,0
00.00 注

兰溪永晟公
司 100%的
股权及其派
生权益提供
质押担保

是
还非银
机构借
款本息

深圳科
恩斯实
业有限
公司

20,000,
000.00

1
个
月

2%/
月 - 16,129.

03 - 20,000,0
00.00 注

新昌兆晟公
司 100%的
股权及其派
生权益提供
质押担保

是
还非银
机构借
款本息

深圳解
新投资
有限公
司

40,000,
000.00

3
个
月

3%/
月

40,000,
000.00

9,773,1
08.72

其 中 1204
万 实 际 借
款 249 天 ，
2018 年 计
息 134 天 ，
2019 年 计
息 115 天 ；
其 中 2796
万 实 际 借
款 438 天 ，
2018 年 计
息 134 天 ，
2019 年 计
息 304 天 ，
无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2018 年
签订合
同 ，还兴
业银行
4000 万

深圳解
新投资
有限公
司

8,000,0
00.00

3
个
月

3%/
月

8,000,0
00.00

920,00
0.00

实 际 借 款
256 天 ，
2018 年 计
息 141 天 ，
2019 年 计
息 115 天 ，
无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2018 年
签订合
同 ，还还
中国银
行 3000
万

深圳解
新投资
有限公
司

51,569,
452.00

3
个
月

3%/
月

51,569,
452.00

6,086,2
41.23

实 际 借 款
229 天 ，
2018 年 计
息 109 天 ，
2019 年 计
息 120 天 ，
无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2018 年
签订合
同借款
8900 万，
还浦发
银行
1.89 亿

苏俊豪 12,000,
000.00

2
个
月

3%/
月

12,000,
000.00

3,168,0
00.00

实 际 借 款
天 数 408
天 ，2018 年
计 息 141
天 ，2019 年
计 息 267
天 ，无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2018 年
签订合
同 ，还中
国银行
3000 万

深圳兴
鑫贸易
有限公
司

200,00
0,000.0
0

2
个
月

2%/
月

200,00
0,000.0
0

34,887,
420.00

实 际 借 款
天 数 423
天 ，2018 年
计 息 155
天 ，2019 年
计 息 268
天 ，无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2018 年
签订合
同 ，还厦
门银行
2 亿

深圳兴
鑫贸易
有限公
司

50,000,
000.00

2
个
月

3%/
月

50,000,
000.00

12,900,
000.00

实 际 借 款
279 天 ，
2018 年 计
息 18 天 ，
2019 年 计
息 261 天 ，
无罚息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2018 年
签订合
同 ，还渤
海银行
5000 万

光大银
行

60,000,
000.00

1
年

6.09
%/
年

60,000,
000.00

3,018,1
75.00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以前年
度签订
合同，
2019 年
还清

40,000,
000.00

1
年

5.87
25%
/年

40,000,
000.00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以前年
度签订
合同，
2019 年
还清

平安银
行

30,000,
000.00

6
个
月

6.53
%/
年

30,000,
000.00

620,35
0.02

截止目前，
合同已执行
完毕

否

以前年
度签订
合同，
2019 年
还清

合计
1,857,4
47,552.
00

991,67
9,322.2
4

146,90
0,434.7
2

865,768,
229.76

44,672,
016.29

注：该项融资已逾期，未来应付利息及违约金待确定。 3、由于融资环境不好，公
司增加了短期商业借款、信托借款、融资租赁等借款方式，借款利率比银行借款利
率高，增融资成本增高，财务费用增加的主要原因。 另外由于光伏电站受气候影响，
收入有所下降，因此公司利息支出占营收的比重比较高。

（2）请说明上述债权人与你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等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

公司回复：
1、科恩斯实业与公司、控股股东、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的情况， 公司在 2019 年 12 月 2 日回复中小板公司管理部的
【2019】第 400� 号关注函（公告编号：2019-097）时，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经过专项核查后，认为参照《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5）项规定的情形并按
照实质重于形式及谨慎原则，科恩斯实业和公司过去一年内持股 5%以上的股东深
圳宝信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2、公司时任董事杨钦湖先生现任过去一年内持股 5%以上的股东深圳宝信金融
服务有限公司董事，同时也担任债权人深圳宝达金融服务有限公司董事。

3、鲁锦泉同时为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深圳市彩虹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债
权人。

（下转 C82 版 ）


